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212 号提案的
答复

晋能源提函〔2023〕9 号

民革省委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力体制改革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您的提案提得很好，对我省开展能源革命综合试点、深

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扩大参与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覆盖率”

的建议。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按照我省《2023 年全省电力市场

交易工作方案》规定，鼓励全省全体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

易，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完善电力市场配套机制建设”的建议。

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为积极稳妥推进售电侧改革，建立健全有序

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结合山西实际，

省能源局先后出台了《全省电力市场售电公司信用评价与风险防

范管理办法（试行)》《全省电力市场售电公司服务能力评价标

准（试行）》《售电公司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，对售电公司开

展持续满足注册条件核查、行政检查、信用评价和服务能力评价，

多重手段规范售电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快构建与电力市场相适配的电力管理

体制改革”的建议。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在我省电力市场化改革

推进过程中，我们多次向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建议，明确电

力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机构的职责，厘清监管和服务的关

系，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国家层面沟通协商相关事宜。

五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提高中长期交易价格动态调整灵活响应

机制”的建议。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我省中长期分时交易价格范

围，严格执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

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 号）规定，燃

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燃煤发电基准价

的 20%，后续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及时完善。燃煤发电企业结

算价格受中长期、现货交易综合影响，我省电力现货价格不受上

述幅度限制，2022 年度燃煤发电企业平均结算价格达 419.47 元

/兆瓦时，较基准价上涨超 25%。

六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强电力市场交易相关政策研究”的建

议。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为进一步完善山西电力市场机制和规则

标准，加强电力市场理论政策研究，2022 年我省相关市场主体

联合成立山西新兴电力市场研究院，是由高层次、专业化人员组

成的专业性研究机构，研究院作为政府部门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

的智库机构，由政府部门授权、委托、划转事项或购买服务等方

式，承担会议研讨、定期报告、高峰论坛、课题研究、成果转化、

培训交流、标准起草、市场评论等业务。

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电力体制改革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

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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